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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政发〔2024〕38号

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
2024年度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
事项目录的通知

各镇乡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委办局：
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暂停编制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要求，依据《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》，2024年度区林业和草原局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项目不再实施，现将调整后的2024年度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予以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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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2024年度元宝山区人民政府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	序号
	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名称
	承办单位

	1
	“互联网+教育”示范区建设项目
	区教育局

	2
	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
平庄东城区排水防洪项目
	区住建局



